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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佳利联合律师事务所 

EB-5 投资移民具体操作程序 

 
Tel：718-395-8299    attorneypan@gmail.com 

 
1. 有投资移民意向者初步咨询 

2. 填写《评估表格》（Eligibility Form）和《保护秘密与免责协议》（Confidentiality 

and Indemnification Agreement），由律师初步评估是否适合做 EB-5 投资移民并通

知评估结果（第 1-2 天） 

3. 合格投资者与潘佳利联合律师事务所签署《律师委托代理协议》交纳$5000 美元律

师费定金，律师开始审查投资者财产来源的合法出处并确认准备文件清单的范围 

4. 客人准备个人信息和财产来源资料 

5. 专业人员开始撰写《财产来源报告》（30 天） 

6. 投资人决定投资项目后，将投资转出中国，把 50-55 万美元电汇到美国/或香港个

人账户， 

7. 律师帮助投资人查阅项目资质有关的法律文件， 

8. 投资人确认可行后，再将投资款存入美国银行托管账户，并与区域中心签订认购协

议（以确定加入合伙的日期） 

9. 交纳齐余下的律师费到指定律师账户后，律师开始起草并准备法律文件 

10. 美国银行发确认函证明全部投资资金到位 

11. 证实第一桶金来源合法、55 万资金来源合法的程序完成，签署其余的法律文书 

12. 潘佳利联合律师事务所收到《财产来源合法报告》（需要 20-30 天） 

13. 律师递交 I-526 申请： 

a) 如果 I-526 申请获批准（约用 12-14 个月），$550,000 投资款由托管银行划归投

资项目； 

b) 如果 I-526 申请被拒绝，$500,000 投资款之全部以及$50,000 之全部或部分由托

管银行退还给投资者 

14. 国家签证中心通知领馆安排面签（约 2-4 个月）： 

a) 广州领事馆：约谈并通过移民问话/或人在美国的，I-485 调整身份 

b) 没有通过广州移民问话或人在美国的调整身份的，$500,000 投资款由托管银行

全部退还给投资者 

15. 签证批准后允许投资人在 180 天内入境美国。入境后或调整身份后 1-3 个月有条件

2 年临时绿卡寄到您家 

16. 临时两年期满前的 90 天内移民律师提交 I-829 申请将临时绿卡转正（约 4-6 个月） 

17. I-829 批准后的 1-3 个月左右投资人获得 10 年永久绿卡 

18. 自获得临时绿卡之日起 5 年内投资人在美国累计住满 2.5 年的，投资人有资格申请

公民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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